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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变迁与效果分析*

徐婷1，鲍勇2，王韬3

【摘    要】随着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发生，中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无到有逐步构建
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出我国现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着一系列
问题。本研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实际，系统梳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变迁过程，分析现有“一
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和存在问题，为疫情后进一步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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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hina constantly sums up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PHEM),  and gradually  builds  up  its  own PHEM system from scratch.  However,  in
early  2020,  the  actu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con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exposed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is system. This study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and problems of existing PHEM system, summariz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PHEM improv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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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来

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管理水平 [1]。从 2003年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甲型 H1N1流感、H7N9
禽流感事件到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

肺炎）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影响广大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

指政府相关部门为预防和处理公共卫生事件而进

行的一系列应对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公共

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准备；对已发生事件的整体控制

和医疗援助[2]。随着公共卫生形势的改变和政府应

急管理模式的不断改革，中国应急管理工作不断进

行调整和优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和模式均发

生了重大变化[3 – 4]。

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变迁

1.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起步阶段（1949 —
2002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有专门针对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探讨，仅设立简单的“防疫站”
防疫系统，由于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逐渐边缘

化。当时的应急管理体系主要是建立在安全生产

事故处理、自然灾害救援（如地震、水灾、地质灾害

等）的实践经验上，属于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的起步阶段[5 – 6]。这一阶段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以单一主管部门的应对型管理为主，采取“发生  –
反应式”应对模式，应急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紧急事

件发生后的救灾救援，而事件发生前的公共卫生预

防设施、资源配置等尚未引起重视 [7]。应急管理工

作的重心在事后救援，卫生部门的应急机制高度依

赖政府临时动员，主要特点为突发应对性、不可持

续性和非系统性。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只是政府应对紧急事件工作

的一部分，没有针对性形成从预防、应对、救援到重

建的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7]。通常在紧急事件发

生后，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设立临时现场指挥办

公室（或机构），全面负责突发事件所在地的救援工

作，卫生职能部门作为应对工作的一部分临时参与

其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应急管理体系，横向部门之

间的应急管理职责分工关系不清晰，缺乏有效的协

同机制。应急工作主要应对单一灾害，缺乏系统

的、多领域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整体事

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无法可依[4]。无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制的相关制度和统一规范的管理组织，卫生职

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联动职责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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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逐渐建立阶段

（2003 — 2008 年）　2003年，中国发生特重大公
共卫生应急事件 —— 高致病性、高传染性、高致死率
的 SARS疫情，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
进程。从 SARS疫情爆发，临时性建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开始，政府系统性进行总结反思，有计
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全面 —— 主动”的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部到覆盖全
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建立[8]。我国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管
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法制）为基础架构
进行构建，四者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图 1）。

1.2.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预案建设　2003年 11月，
国务院成立应急预案工作小组。2006年，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制定发布《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标志着我国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框架体系的初步形成[4]。《国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根据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进行了 4级划分：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
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9]。

1.2.2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建设　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机制是以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准备、处理到善
后全过程为管理对象的规范化、程序化、理论化的方
法和措施，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10]。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机制是相对固定的，具有特定的、标准的
规则和规范。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依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全过程的特征构建，包括监测预警机
制、应急准备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善后恢复机制等[9]。
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能够弥补应急管理体制引起决
策滞后的可能性，也能够促进应急体制、应急法制的
进一步完善，进而提升整个应急管理体系的能力。

1.2.3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建设　根据《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工作原则，我国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即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范围和
危害程度，对公共卫生事件实行由党中央统一领导
的各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负

责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有
关部门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7]。根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实际，由属地卫生主管部
门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是否成立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部的建议，应急指挥部负责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做出应对决策，制定应
对措施。中央和地方结合各自实际情况，设立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管理机构（应急办等），负责公
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监测、协调和管理工作；组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寻求专业技术支持。

1.2.4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制建设　SARS疫情后
的 6年（2003 — 2008年），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法制建设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制订了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预案、初步形成了应急管理体制和机
制，将应急管理建设成果及时转化，形成一系列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使得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 [7]。2003年国务院颁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年修订），之
后各地陆续出台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细则（办法），2007年印发《全国卫生部门卫生
应急管理工作规范》，从法律法规角度规定了公共
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包
括的内容、预防控制体系构建制度、突发事件应急
报告制度、应急处理等方面的内容，使我国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有法可依[4]。

1.3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深化完善阶段（2009 年

至今）　“一案三制”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
立后，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获得了本质
性的改变和突破，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得以持续
有序的开展 [11]。2013年国务院发布《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修改补充应急预
案，完善并提高各地应急预案质量。2017年国务院
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十三五 ”规
划》，提出全面健全公共卫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
检测和风险防控体系，提高突发急性传染病、重大
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药品不良反应和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等早
期预防和及时发现能力，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
理工作得以不断深入、不断完善[12]。

2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对 SARS危机后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一场考验。新
冠肺炎疫情应对初期，由于地方信息和决策的滞
后，错过地方控制疫情传播的最佳窗口期，造成全
国性大范围联防联控局面，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生命
健康安全的同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暴露出的一系
列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机制短板　
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设计来看，它涵
盖了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准备机制、应急处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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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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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善后恢复机制等。理论上，良好的应急管理机
制能够弥补体制可能带来的决策滞后问题，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其重要作用。而新冠疫情暴
发初期，应急管理机制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主
要原因包括：（1）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关键因素
的预测预警机制，未起到“风险评估、早发现早预
防”作用。目前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预测机制以
主观性较大的方法为主，缺乏科学性；预警信息系
统管理落后。虽然建立了法定报告传染病和其他
卫生事件疾病防控直报系统，而在新冠疫情的预警
窗口期，直报体系的作用未得到发挥[13 – 14]。（2）应
急准备机制要求对已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应对
准备。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来准备机制问题包括
相关政府职能机构（卫健委、疾控中心、医疗机构、
检测机构等）配合效率较低、相互联系不紧密，出现
缺位、相互推诿现象；应急资源准备和配置不到位，
应急经费和资源分配缺乏科学管理，出现应急物资
分配不均、救援人员不能迅速展开工作、应急经费
管理混乱等现象。（3）应急处置机制，即对应急事
件采取的应对措施严重滞后。在新冠疫情暴发初
期，由于地方政府应对措施的不及时，造成民众大
面积的恐慌情绪，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严重
影响国家正常政治经济秩序。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体制短板
从目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来看，根据《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工作原则设置的相关
组织机构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日常管理
机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部，由卫生职能部门根据事件情况，向本级人
民政府提出是否组建的建议[9]。在本次疫情应对过
程中，临时性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任命
负责人进行决策部署和资源调配，在实施应急指挥
的初期出现各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应急管理机
构、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沟通不畅、责权不清、配合
不积极、消极不作为等现象，严重影响应急管理决
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贻误战机，损失惨重[15]。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短板　
本次疫情中体现的主要问题包括：（1）未从法律法
规角度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多个应急管理
立法主体各自为政，存在立法重复、立法遗漏等现
象。（2）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程序不明
确。当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需要行使人群隔离、
物资紧急征用等紧急权时，从通知、说明理由、听取
意见到书面决策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3）现行
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内容比较概括笼统，以原则性内
容为主，缺乏操作性[2]。

3   建　议

在机制建设上，首先，应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方面的经费投入，才能有效推动全社会的应急文
化建设，提高民众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参与意识，进
而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的运行效率。其次，

应改善现有公共卫生事件预测预警方法，保持与时
俱进，用科学的方法提高预测预警效率。第三，应
逐步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构  —— 社会协同”
机制，通过应急管理机构与更多社会组织的多方面
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弥补
现行应急管理机制协同作用上的短板[16]。

在体制建设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专业性强，
涉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应急文化建设、社会宣
传、街道社区应急体系构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
等领域，从体制上需要保障多领域多机构的协同运
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相关机构只有不断优化和
健全运作体制，才能有效弥补应急管理指挥决策机
制的不足，实现各部门间的高效协作[17]。

在法制建设上，需不断促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法律制度的完善。通过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确定
各机构的权力和责任，为行政机关、社会大众提供
明确的指引，为司法机关提供清晰的判断依据。革
新立法观念，赋予行政紧急权，同时保留民众基本
权利限制。平衡公共卫生应急立法中权力与权利、
实体与程序、义务与责任间的关系，逐步实现法律
规范结构的合理化[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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